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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53           证券简称：九鼎投资          编号：临 2016—046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K u n w u  J i u d i n g  I n v e s t m e n t  H o l d i n g s  C O . ,  L t d  

关 于 拟 向 控 股 股 东 及 其 关 联 方 增 加 拆 入 资 金 的 公 告  

  

 

重要提示： 

1、经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根据实际经营发展的需要，自 2016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可向控股股东江西中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中江集团”，持有本公司 72.37%的股权）和其控股股东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集团”，持有中江集团 100%的股权）及其子公司临

时拆入资金，拆入资金总额度不超过 50 亿元。 

2、截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公司应付中江集团往来款的期末余额为 85,392.11 万

元，应付九鼎集团 90,258.32 万元，应付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九鼎

集团之全资子公司）70749.24 万元，合计 246,399.68 万元。 

3、本次拆入资金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一、中江集团和九鼎集团的基本情况 

（一）中江集团的基本情况 

中江集团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经营范围主要有对各类行业的投资、商业运营管

理、酒店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国内贸易、对外贸易经营等。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中江集团总资产 465,582.97 万元，净资产 94,655.36 万元，2015 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 114,998.41 万元，净利润 23,360.95 万元（以上数据均为合并数据且已经审计）。 

（二）九鼎集团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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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鼎集团注册资本 550,000.0201 万元，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九鼎集团总资产 3,929,729.78 万元，净资产 2,458,166 万元，2015 年

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52,555.78 万元，净利润 58,085.44 万元（以上数据均为合并数

据且已经审计）。 

二、拆入资金概述 

为满足公司 PE 投资、VC 投资、不动产和固定收益投资业务对临时性资金周转

的需要，加强公司资金流动性，并根据中江集团在公司 2006 年重大资产重组时作出

的给予公司资金支持的相关承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将会根据实际经营发展的需求，

拟向中江集团和九鼎集团及其子公司临时拆入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三、预计拆入金额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将会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自 2016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拟向中江集团和九鼎集团及其子公司临时拆入资金，拆入资金总额

度不超过 50 亿元，资金拆入利率为 8%。 

为便于拆入资金业务的办理，特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

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签订相关法律文件。 

四、拆入资金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向中江集团及其控股股东九鼎集团及其子公司临时拆入资金可有效补充公司现

金流，满足公司 PE 投资、VC 投资、不动产和固定收益投资业务对临时性资金周转

的需求，及时把握市场机会，加快公司项目的开发建设和投资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

利益和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没有违背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本公司

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审议程序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拟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增加拆

入资金的议案》，关联董事在审议该议案时予以了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

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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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该关联交易事项，同意将该议案提交本次董事会审

议，并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中江集

团和九鼎集团及其子公司拆入资金，主要是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满足公司 PE 投资、

VC 投资、不动产和固定收益投资业务对临时性资金周转的需求；给予公司能够及时

把握市场机会，提高公司经营效率；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都将产生有利影响。 

为此，我们认为，该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公正，符合《公司法》和《证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5 月 31 日 


